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单位概况
一、主要职能
一是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、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；提出国民经济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和产业政策措施，衔接平衡各主要行业、部门的规划、计划，引导和促进地区经济结构合理化协调发展，负责全市国民经济动员工作。
二是汇总分析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，研究区内外经济形势，进行宏观经济的分析、预测，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建议，参与研究财政、金融政策。
三是提出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，规划重大项目的布局，合理引导投资方向，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进一步规范项目申报、核准、备案和管理。
四是制定属市管的地方性经济价格政策，监督国家价格政策的执行，调控全市价格水平，制定、调整和监督市管重要商品价格与收费，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，确保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，开展全市价格认证工作。
五是研究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，组织拟定综合性体制改革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，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，提出改革开放和促进发展的建议，指导和推进全市总体经济体制改革。
六是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、科学技术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衔接平衡，参与促进就业、调整收入分配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，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，协调全市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。
七是培育和发展全市市场体系，编制重点市场流通设施年度建设计划，拟定政府引导市场行为的调控政策。
八是组织参与综合运用财政、信贷、价格、税收、工资等经济杠杆，增强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，提高综合性经济政策、法规的约束力和有效性。
九是研究提出全市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发展战略、规划和政策，研究、协调和衔接农村专项规划及政策；指导工业发展，加强技术进步和产业现代化的宏观指导。
十是研究分析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情况，提出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，落实县域经济规划工作。
十一是指导全市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工作，管理市粮食局。
十二是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发展改革委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是芒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局，其中行政单位1个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28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28人；在编实有车辆2辆。离退休人员16人，其中：离休1人，退休15人。

